
  ★要麻煩您寫一下轉出單；寫好後拍照傳 LINE 或 傳真 02-2225-2835，都可以。 

  ★如不方便列印表單，另用用空空白白紙紙書寫所有*記號的資訊也行!  

  ★請填妥『簽名並蓋章』後請郵寄 本會地址:235-02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03 號 

 

新北市拍賣人員職業工會  投保薪資調整切結書 

 

     立切結書人*               (必填)於*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 

依照『勞工保險薪資分級規定』，主動要求  新北市拍賣人員職業工會 

於:*      年     月(申請月份必填)起申報調整投保薪資，增幅為原投保薪資

之□5%、□10%、□15%，並明瞭勞保薪資調整之申請，係當月申請，

並由勞保局次月核定是否生效，並以勞保局同意為正式生效之準則。 
 

     本人瞭解，投保薪資不可「以多報少」，或「以少報多」，申請調薪時可自行

決定是否預繳調薪差額，但不可根據此主張，預收費用視同薪資已調整，一切須以

申請次月勞保局核定為主。(若核定為無法調薪本會將主動告知，並退回溢繳款項)， 

本人願遵守勞工保險一切法規之規定，如有違反規定，一切後果自行負責。特此切

結，付執為據。 

         會 員 編 號: 

      *立聲明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*          『簽名並蓋章』 

      *身份證字號: 

      *出生年月日: 

      * 連絡電話(宅):                      * (手 機):   

中 華 民 國 *    年     月     日 填表申請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【勞保局--調整投保薪資相關規定】事關您的權益，請詳閱-- 

（一） 特別注意：因傷病、住院、服兵役、生育前之被保險人，不得調整 

投保薪資。 

（二） 確實申報投保薪資不可「以多報少」或「以少報多」，請勿選擇特定  

等級申報。每年投保薪資調整幅度未逾 15%者，不經查核即予受理，但勞保

局有事後審查權。 

（三） 勞保調薪申請，*郵寄本切結書至工會或*拍照傳到 LINE給承辦員。 

申請調薪者不得欠費，以免調薪申請遭退件。                 111.11.01版 


